
关于《在郭店镇等区域开征污水处理费的通

知》政策解读

为改善提高我市水环境质量，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我市计划先后建设 5个乡镇污水处理厂。目前，华南城

和辛店镇污水处理厂已建成运行，郭店镇 、孟庄镇、辛店

镇的截污干管已建成运行。根据《河南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94 号）要求，新郑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在郭店镇等区域开征污水处理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郭店镇、孟庄镇、辛店镇污水

处理费征收工作提出征收范围、标准、办法措施和要求。

一、《通知》指出征收范围。凡在郭店镇、孟庄镇、辛

店镇等 3个乡镇规划区域向污水处理厂及排水管网排放污、

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

二、《通知》明确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当前城镇居民

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为 0.65 元/立方米，特殊行业用水和单

位自备井的污水处理费 1.0 元/立方米，其他乡镇污水处理

费为 0.8 元/立方米。今后征收标准将按照省政府要求及时

进行调整。

三、《通知》提出污水处理费征收办法措施。以上 3个

乡镇征收工作由污水处理费征收中心统一负责。使用自来水

的单位和个人由市自来水公司每月同自来水费一起征收；使

用自备井的单位和个人，由征收人员进行抄表，下达征缴通



知，到污水处理费征收中心指定地点缴纳。以上 3个乡镇规

划区域范围内排水管道已经覆盖，排污水单位和个人应把污

水排入管道内，严禁排入河流或水体。以上 3个乡镇规划区

域内单位和个人缴纳污水处理费后不再征收排污费，未经处

理或者处理达不到国家或省级规定污水排放标准，排污者应

承担治理超标污水责任。对于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单位和个

人由住建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交按照《河南省城市污

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 19 条规定，按日加收 3‰滞

纳金，可以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按照《河南省城市污

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 27 条规定停止排水。

四、《通知》强调具体工作要求。一是污水处理费必须

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足额征收，及时上缴，

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滞留、挪用。二是污水处理费

征收中心、市水政监察大队和以上 3个乡镇等有关单位采取

措施加大征收力度，出现执法不到位而引起的漏征少征现象

将严追有关责任人。三是市水务局立即对以上 3个乡镇征收

范围内的自备井单位和用户进行清查，确定自备井位置和用

水量，相关资料移交给污水处理费征收中心，确保征收工作

顺利进行。四是以上 3个乡镇政府做好辖区内污水处理费征

收宣传，配合清查自备井和征收工作。五是市住建、财政、

审计、发展改革等部门对以上 3个乡镇污水处理费征收、管

理和依法监督，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六是以上 3个乡镇污水

处理费由所属污水处理厂经环保局验收合格后开始征收，其

他乡镇城镇污水处理费自所属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时开始



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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